
平政复〔2019〕38号
平山乡人民政府
关于请求帮助解决平山中心小学饮水问题

的建议的答复

屈永坐代表：

您在平山乡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所提的《关于请求帮助解决平山中心小学饮水问题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经乡十一届人民政府研究、讨论，现就所提意见建议答复如下：
人畜饮水建设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，您所提的关于平山中心小学饮水问题的建议，乡人民政府高度重视。现平山乡政府所在地（含中小学、乡直各单位）饮水问题经向县水利局申请人畜饮水提质项目，已得到解决，基本实现安全达标，您所提的维护从岭干寨接通的这一水源所需的资金，因乡财政困难，需进一步向上争取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平山乡人民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您在今后继续向乡人民政府提出更加宝贵的意见、建议，为全乡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。

平山乡人民政府

2019年10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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